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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农业县的拆分型城镇化
与依附性城乡关系
———基于甘肃省X县的实证研究

安 永 军
(北京工业大学 文法学部/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北京100124)

摘 要:县域是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中西部农业县是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节点,县域城镇化

能否推动县域内城乡关系走向融合呢? 通过对甘肃省X县的个案分析,研究发现:县域城镇化是一种农民

家庭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分离的拆分型城镇化,县城作为一个非生产性的消费性城镇,其发展建立在农民家

庭内部的资源转移基础之上,所生成的是乡村服务县城的依附性城乡关系。依附性城乡关系是在产业空

心化约束条件下依靠教育拉动的土地城镇化模式生成的,并导致以下两个社会后果:一是教育的工具化导

致城乡教育的两极分化;二是城镇化的不稳定性导致农民家庭资源的透支。要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

化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县域城镇化应当明确以下三个定位:在农民家庭发展中的过渡性、县域内城乡一

体性以及与大中城市城镇化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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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出

城乡融合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重要抓手,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面。党的二

十大报告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并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

通城乡要素流动”[1]。县域作为相对独立的行政单元,是城乡之间的连接点,因此成为城乡融合

发展的关键空间布局[2]。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

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

的关键支撑,对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具有重要意义”[3],县域在城乡融合

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中西部农业县是数量占比最多的县域类型,同时也是人口外流的重点

地区,如何实现该类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 。

中西部农业县是城镇化的重要空间节点:一方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

中已经率先放开县城等中小城市的落户限制,将其作为推动农民市民化的一个重要空间载体;另

一方面,县城也是农民工自主选择的首要购房地[4],县域城镇化成为一个突出的实践现象[5]。中

作者简介:安永军,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讲师;北京社会管理研究基地研究人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县域视角下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融合发展研究”(21CSH010),项目负

责人:安永军。



西部农业县加速的县域城镇化必然会对县域内城乡关系产生影响[6],县域城镇化会推动城乡关

系走向融合发展还是会走向融合的反面? 当前城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是什么性质的县域内城乡

关系呢? 这些问题尚没有引起学者的关注,构成了本文的问题意识。

城镇化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变量,而是充满了差异,要讨论中西部农业县县域城镇化与城

乡关系,首先应当理解清楚城镇化本身的逻辑。既有研究重点关注了土地城镇化阶段的城乡关

系,并且主要从城乡二元制度和政府行为这两个角度切入进行讨论。周飞舟等人将改革开放以

来的城镇化分为工业城镇化、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三个阶段[7]。按照这种阶段划分方法,学

者们普遍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到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前的土地城镇化阶

段,农村的人口和其他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但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有限,城乡关系处于

城市吸附农村的不对称状态。首先,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城市化产生了制度排斥。由于户籍制

度的排斥,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而是处于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半城市化”状

态[8],这种不彻底的城市化导致城乡关系处于一种不平等状态[9]。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将珠三角

等发达地区的农民固化在土地利益上,形成了村庄发展的“土地陷阱”,也阻碍了农民的城市

化[10]。其次,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行为导致农民的利益受损。分税制改革以后,地方政府对土

地财政的依赖增加,进而形成了土地、财政和金融“三位一体”的城镇化模式[11],这种模式一方面

对农民进行低标准的征地拆迁补偿,另一方面通过增减挂钩等多种形式使得农民被动“让出”宅基

地,农民被卷入到城镇化过程中,但并没有实现稳定的城镇化,城乡关系也处于不均衡发展状态。

上述研究侧重于对城镇化和城乡关系的总体分析,未将县域城镇化与县域城乡关系作为单

独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围绕着实践中越来越突出的县域城镇化现象,很多学者开始将分析视角

缩小到县域范围内。部分学者认为县域城镇化能够实现城乡融合发展,通过构建“要素整合—产

业聚集”的协同机制实现县域城镇化和乡村产业振兴的有机协同[12],县域城镇化能够有助于化

解超大城市过度膨胀的问题,实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13],交通与通信技术以及相关

基础设施的变革使得农民家庭呈现一种“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的形态,县域内的城乡关系结构

由此出现一体化的特征[14]。也有学者认为县域城镇化存在着很大的风险,研究发现地方政府

“打造城区”与农民“经营家庭”的双重经营行为共同推动了县域城镇化的发展,但是由于缺乏产

业支撑,地方政府和农民的双重经营已经接近饱和的临界状态,县域人口外流的趋势难以逆

转[15],而缺乏产业支撑的县域城镇化,并没有改善农民家庭生活完整性[16],反而使进城农民家庭

面临低收入高支出的结构压力,家庭劳动力和资源配置更加刚性[17]。

在上述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关注到县域城镇化的风险,但是其对县域城乡关系的影响尚缺乏

研究。本文首先用拆分型城镇化的概念来描述中西部农业县的县域城镇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所

生成的依附性城乡关系及其特征;然后从县域城镇化的实践逻辑的角度分析依附性城乡关系的

生成机制;最后讨论依附性城乡关系的社会后果。本文所讨论的城乡关系特指县域内城乡关系,

其中“城”是指县城,而“乡”则同时包括村庄和乡镇。之所以将村庄和乡镇作为一个整体,主要有

两点理由:一是本文从县域城镇化入手讨论城乡关系的变迁,而县域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节点在县

城;二是乡镇虽然从经济基础上已经非农化,但是它在空间上靠近村庄,和村庄存在着紧密的

关联。

本文将以甘肃省X县为个案分析城镇化的实践逻辑与县域内城乡关系的性质。笔者于

2018年12月到2019年4月在甘肃省的X县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田野调研,通过对财政局、教育

局等县直部门以及进城农民的半结构式访谈收集材料,此后又于2020年、2021年进行多次电话

访谈追踪最新变化情况。X县总人口49万人,其中农村户籍人口45万人,2021年GDP为87.33



亿元,其中农业产值占比41.3%,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农业县,县城距离省会220公里,距离所在地

级市102公里①。

二、拆分型城镇化与依附性城乡关系

(一)拆分型城镇化

在中西部农业县的县域城镇化中,农民进城买房之后无法实现本地就业,仍然需要依靠代际

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才能获得家庭收入来源[18],可以称其为拆分型城镇化,其显

著特征是农民未实现生产与生活空间的合一。拆分型城镇化与农民的家庭生计存在一定的张

力,进城让农民变成高消费、低收入的群体。

首先,进城以后,农民的家庭消费转变成高消费模式。在农民进城买房以前,农民收入主要

来自务农和务工,农民外出务工的主要目的在于积累家庭资源[19],并不在意务工地的生活质量,

城市对于农民只是一个暂居地,并不是生活和消费空间;而村庄在为农民提供农业收入的同时,

同时也是农民家庭的主要消费空间,由于小农经济生产与消费的合一性,乡村具有“低消费、高福

利”的特点。而农民进城以后,由于县城无法提供就业机会,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空间发生分离,两
者在空间上无法兼容,这使得县城买房一方面透支了农民家庭的绝大部分资源,另一方面却又无

法转变为农民家庭的生活质量。

其次,进城以后,农民的家庭收入能力受到损害。农民进城的主要目的是实现家庭再生产,

也即是为了享受县城优质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基础教育资源。而县城缺少本地就业机会,导致农

民无法在县城本地获得收入来源,进而导致其家庭收入能力受到损害。

由于县城对于农民缺少生产功能,只具有消费功能,因此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县城也成为一个

非生产性的消费性城镇。这个问题费孝通很早就讨论过,他在分析民国时期的城乡关系时,首先

对城市的经济性质进行了定性分析,他指出传统的市镇不具有生产功能,而生产主要集中在乡

村,市镇无法从生产上对乡村进行反馈,同时,由于市镇是不在村地主的主要居住地,地主作为纯

粹的消费者依靠地租从乡村获取资源,并在市镇里消费,使得市镇同时具有很强的消费属性,而
正是市镇的这种消费属性使得乡村的资源被城镇剥削,而城镇又缺少对乡村的反馈,使得乡村经

济不断地走向衰败[20]。依靠城镇化所带动的县城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是一种消费经济,使得县

城成为一个农民消费中心,而这种消费功能也是建立在外部的资源支持基础上,只是资源转移的

机制从农民向地主的资源转移转变为农民家庭内部的资源转移。
(二)依附性城乡关系

在生产和生活空间分离的情况下,县城成为一个专门化的家庭消费空间,而家庭再生产的资

源则来自于“半工”的大城市和“半耕”的村庄,由此在家庭内部形成了从大城市和村庄向县城的

资源转移机制。简而言之,农民在县城的城镇生活完全靠大城市和乡村的资源供养,这种情况

下,以城镇化为手段,县城就从乡村获得了自身的发展资源。笔者将这种乡村向县城的单向资源

转移所形成的城乡关系称为“依附性城乡关系”。

依附性城乡关系具有以下两个特征:(1)乡村服务于县城。依靠农民家庭内部的资源转移机

制,县城成了农民的消费空间,并带动县城中以房地产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的发展,县城由此获

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但是,县城的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是从乡村转移的资源。(2)农村向县城的

资源转移导致城乡关系的对立。农民家庭再生产空间上移导致家庭消费增加与家庭收入减少,

① 本文所使用的政府内部数据,由于条件限制只能获取到调研时间2018年及以前的数据,但2018年至今的县域城镇化发

展趋势并无根本性变化,因此并不影响本文的分析结论。



农民家庭生计的不稳定性因此增大。而农民家庭生计的不稳定性反映在城乡关系上就体现为二

者的对立性。

三、依附性城乡关系的生成机制

(一)县域产业空心化

所谓农业县,即县域经济总量有限且农业产值占比较大的县,或者说是农业为支柱产业的

县。农业县的一个突出特点在于,第二产业产值和占比均较低,所能够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非常有

限,因此可以称之为县域产业空心化。X县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2021年的GDP总量为87.33亿

元,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分别为36.07亿、11.76亿和39.50亿,三次产业结构比为41.3∶13.5∶45.2。

可以看到,X县的GDP总量较为有限,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2.4万元,其中农业

产值占比超过工业。X县的工业产值占比较低,且高度依附于农业,产值最大的两个产业类型为

纸箱制造与农副产品加工,其中纸箱制造是为本地的苹果产业生产包装纸箱,和农副产品加工一

样都是直接服务于农业。X县的第三产业占比最高,之所以如此得益于房地产业的发展,这也是

X县的主要经济增长点,从2017年到2021年,第三产业在 GDP中的占比从39.1%增长到

45.2%。但房地产业的发展无法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并不能解决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因此,中

西部农业县的县域城镇化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约束条件就是缺乏充足的就业机会。

那么,中西部农业县是否具有产业发展的空间呢? 从农业来看,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

转型,农业上的人均产值得以提高,但这是以农业劳动力的转移为前提的,在当前以小农经营为

主体的格局下,农业上的人均产值仍然十分有限。而从工业来看,我国已经形成高度集聚的工业

化发展格局,工业产业主要集聚在沿海发达地区和中西部大中城市,县域由于集聚程度较低缺乏

竞争力[21],因此,大多数农业县必然因为集聚程度低而缺乏工业发展空间,只有少数靠近大中城

市且和大中城市的产业发展具有互补性的农业县才具有发展空间,但这显然无法代表农业县的

普遍发展趋势。从服务业来看,除了房地产业以外,乡村旅游带动下的一三产业融合成为一个热

点的发展方向,但是因为乡村旅游也是依托于大中城市的消费人群,只有少数靠近大中城市的农

业县才具有发展空间,也无法代表农业县的普遍发展前途[22]。由此可见,大多数农业县的普遍

发展前途仍然是以农业为主,非农产业发展空间有限,产业空心化将是一个恒定的约束条件,既

有研究也发现根据到沿海大港口和中心城市的距离远近,不同县城将逐渐分化为人口流入地和

人口流出地,要根据区位条件走向差异化的发展模式,形成有特色可持续的发展路径[23]。

(二)教育拉动的土地城镇化

近10年来,县域房地产业发展迅猛,逐渐成为中西部农业县的支柱产业,一方面县域房价快

速上涨,另一方面又存在库存高需求乏力的悖论现象[24]。县域产业空心化导致中西部农业县对

房地产业的依赖度更高,同时也使得房地产业的发展更加脱离本地经济基础。虽然以土地经营

为中心的土地城镇化具有自主运行的动力机制[11],但是房地产经济最终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

之上,在缺乏实体经济的前提下,“学区房”政策下的教育布局单极集中成了政府可以运用的拉动

农民进城的主要手段,而农民进城购房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为了享受县城优质的教育资源[25],

因此,中西部农业县的城镇化模式可以概括为教育拉动的土地城镇化。需要指出的是,就近入学

的“学区房”政策是全国各地的普遍政策,这使得教育资源分配与房地产业发展发生紧密关联,但

只有在县域教育成了拉动房地产业发展的工具。在大中城市,其城镇化拉力建立在产业发展基

础上,房地产业发展并不缺乏内生动力,政府不需要通过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来拉动房地产业发

展,其所面临的难题是“学区房”政策下有限的优质教育资源未能实现公平分配,产生了教育质量



资本化问题[26]。而县域由于缺少产业基础,政府通过教育布局调整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向县城的

集中,并通过扩大县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吸引农民进城购房,将教育作为拉动农民城镇化的

工具。

1.县城偏向的教育政策与教育布局单极集中

作为统筹城乡的权力主体,县级政府的教育政策具有明显的县城偏向,具体体现在资源截留

与生源转移上面。

(1)资源截留。在“以县为主”的教育投入制度下,国家转移支付的资源很难实际到达乡村,

而是被县级政府截留在县城,由此形成了资源截留机制[27]。2009年以前,X县县城只有3所县

直小学,2所初中;2009年到2021年先后新建了3所小学,扩建了1所小学,新建了1所初中。

较大的投资项目有两个:一是实验小学项目,二是教育园区项目。实验小学2012年建成,是全县

最大的小学,共有3423名学生,每个年级10个班,共计60个班级,班均人数57人。教育园区项

目2015年建成,是X县最大的一个教育项目,总占地面积150公顷,包括2所高中和1所职业学

校,其中1所高中和职业学校是搬迁了城区的老学校,搬迁学校的旧校区又分别成立了1所小学

和1所初中;教育园区项目实际投资5.7亿元,其中争取省上项目资金1.31亿元,市上配套1200
万元,其余资金全部由县级政府自筹解决,主要依靠土地出让金收入。可见,在硬件投入上,县城

成为县级政府的绝对投入重心。
(2)生源转移。县级政府在增大资源投入的同时,还通过行政手段把乡村的生源转移到县

城,由此形成了生源转移机制。具体而言,县级政府分别从县城学校和乡村学校两头着手进行生

源转移:一方面放开了县城学校的招生审核,吸引农村学生进城;另一方面通过激进的撤点并校

政策减少了乡村学校的教育供给,倒逼农村学生进城。撤点并校是一项国家政策,从2001年开

始在全国推行,该项政策的本意是根据农村生源减少的现实情况优化农村学校布局,但是,在具

体的实施过程中,县级政府的执行却非常激进,潜藏了倒逼农村学生进城的意图。2009年,X县

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撤点并校。在2008—2011年的3年时间内,小学数量(含教学点)从370所减

少到279所,3年时间内减少了24.6%,撤并的主要对象是村级小学,在撤点并校政策的倒逼下,

大量在家门口无学可上的农村学生选择进入县城上学。

在县城偏向的教育政策推动下,县域内的教育布局发生了改变,逐渐实现了以县城为中心的

单极集中。2017年,X县共有小学246所(含教学点82个),其中30人及以下小学121所,全部

为村级小学;城区共有9所小学,包括6所县直小学和4所村级小学;除城关镇以外29个乡镇每

个乡镇都有1所中心小学。从表1可以看出2014—2018年的5年时间内城区小学学生人数以

及所占比例的增长,其占比从31.9%逐年增长到44.0%。值得注意的是X县的小学学生总数是

逐年下降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城区学校学生数量和所占比例的增长,人数增长在2018年才

停止,并且有少许下降,但所占比例仍然在增长。
表1 2014—2018年城区小学学生增长及占比①

年份(年)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小学阶段城区学生总数 10481 11401 12064 13105 13088
小学阶段城乡学生总数 32831 31924 31489 30640 29749

城区学生占比 31.90% 35.70% 38.30% 42.80% 44.00%

  数据来源:X县教育局

① 2018年以后,X县又在县城分别扩建和新建了1所小学,生源除了分流县城其他学校学生以外,还吸收了大量农村学生,

可见,学生进城的趋势在2018年以后仍在持续。



2.土地财政:教育布局单极集中的动力机制

县级政府通过强化县城学校建设,吸引农村学生进城就读,进而推动农村家庭进城买房,以
此盘活土地财政和地区发展[28]。在“学区房”政策下,房产是主要的入学资格条件,农村学生想

要进城读书,家长必须在县城买房,由此使得教育成为推动房地产业发展的主要拉力,政府则从

中获取土地财政收益。县级政府从土地财政中获得的收益主要有两块:一是土地出让金,二是土

地税收。
(1)土地出让金收入。表2是从2014—2018年X县县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在1.3亿与

2.4亿之间,并没有呈现出一个线性增长的趋势,这主要是前面年份的土地供给量虽大,土地价格

却低,而后面年份土地价格虽高,土地供给量却减少了。2014—2018年年均土地出让金收入为

1.9亿,这个金额从绝对值上来看似乎不是很高,但对比X县的地方财政收入,就可以看出土地

出让金收入实际上是非常高的,是县级政府很重要的一个财源。X县2017年的地方财政收入是

2.3亿元,而当年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是2.2亿元,基本上和地方财政收入相持平。
表2 2014—2018年X县土地出让金收入①

年份(年)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土地出让金收入(万元) 15513 23791 20826 21635 13113

  数据来源:X县财政局

除了土地出让金收入以外,土地财政的影响还表现在对地方税收收入的影响,主要在土地开

发所带动的土地税收收入的增长。表3是2014—2016年三年时间里,X县的土地税收收入及其

增长情况,可以看到土地税收2015年还在增长,增长率高达30%以上,而2016年却开始下降,之
所以如此,是因为2016年X县的建设用地指标已经用完,企业开发缺少土地来源,而土地供给的

减少就直接影响到土地税收的收入。但无论土地税收是增是减,都占据了地方财政收入中的很

大比重,如表4所示,即使在比重最低的2016年也占了40.80%的比例,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

来源。
表3 2014—2016年X县土地税收及其增长率

2014 2015 2016

土地直接税收

(万元)

土地增值税 1434 1688 1887
城镇土地使用税 282 349 204

契税 1662 2503 1829
耕地占用税 107 113 90

小计 3485 4653 4010
增长率 ——— 33.00% -13.80%

土地间接税收

(万元)

营业税 4836 6200 3919
企业所得税 485 1013 1423
房地产税 266 313 272

小计 5587 7526 5614
增长率 ——— 34.70% -25.40%

  数据来源:X县财政局

① 从X县政府年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中查询到X县2019、2020和2021年的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分别为70665、63150和

28086万元,土地出让金收入是县级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主要来源,2018年后X县的土地出让金总额仍然非常可观。



表4 2014—2016年土地税收及其占比

年份 2014 2015 2016

土地税收总额(万元) 9072 12179 9624
地方财政收入(万元) 16864 21401 23613

土地税收占比 53.80% 56.90% 40.80%

  数据来源:X县财政局

四、依附性城乡关系的社会后果

(一)教育的工具化与城乡教育两极分化

在县域产业空心化的约束条件下,为了追求土地财政收益,教育也成了县级政府的治理

术[29],工具性价值替代了本体性价值。在教育工具化的价值导向下,县级政府大力推动教育布

局向县城的单极集中,并引发县域内教育发展的系统紊乱和结构失衡,城乡教育的两极分化愈发

严重。

义务教育的城乡差距一直存在,但在单极集中之前,保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内;而在单极集

中之后,城乡教育差距进一步加大。如表5所示,从2013年到2018年,城区初中中考应考人数

占比从18.3%增加到37.4%,乡村则从81.7%下降到62.6%;而成绩合格率和优秀率城乡之间的

相对差距在增大,合格率差距从2013年的22.8增大到2018年的27.7个百分点,优秀率差距从

2013年的22.1增大到2018年的27.8个百分点。可见,城区学校人数增多的同时,与乡村学校的

教育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表5 2013年与2018年城乡初中升学考试成绩比较①

2013
应考人数及占比 合格率 优秀率

2018
应考人数及占比 合格率 优秀率

城区初中 1511,18.3% 47.7% 37.0% 1975,37.4% 60.8% 41.2%
乡村初中 6730,81.7% 24.9% 14.9% 3305,62.6% 33.1% 13.4%

    数据来源:X县教育局

教育单极集中具有两个显著的效应,即裹挟效应和虹吸效应,在这两个效应作用下,乡村学

校的优质资源和社会信任不断流失,导致乡村教育的衰败。

1.裹挟效应与优质资源流失

义务教育的运行是建立在不同的资源有机结合所组成的资源结构基础上,而不是单纯的某

一项资源起决定作用。其中硬件、师资、生源是组成资源结构的三项核心要素,在每个学校里面,

这三项要素的组合形成了该学校的资源结构,在城乡内部,这三项要素的组合也会形成各自的资

源结构。因为三项资源要素组成的资源结构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一项资源的流动或变动都会

带动其他两项资源的变动,这就是本文所说的裹挟效应。

首先,生源流动中优质生源流动更突出。县域内的生源流动不仅是新入学的新生的流动,也

包括已经在乡村学校就读的老生的流动,是义务教育阶段各个年级学生的同时流动。老生流动

中成绩较好的学生占比较高,这是因为家长认为成绩较好的学生更值得培养,因此愿意投入更多

的家庭资源去争取县城的优质教育资源。

其次,生源流动带动了优质师资向县城转移。在城区学校的学生大量增加、学校不断新建的

① 2018年后城乡教育差距仍然在拉大,2022年中考全县前400名,来自乡镇初中的学生占比不到四分之一,其余学生全部

来自城区3所初中,3所初中成绩较好的4~5个班90%以上的学生可以考入高中,其余班级50%以上的学生可以考入高中,而乡镇

初中只有排名靠前的少数学生才能考入高中,比例不超过30%。



情况下,就出现了师资短缺的问题,其主要的来源就是通过招考从乡村学校择优选拔,这样就把

最优秀的乡村教师集聚到县城。师资流动主要出现在新建学校时,每次新建学校向乡村招考老

师规模都很大。2015年,X县的教育园区建成,大规模地向乡村招考教师,共招考135名,其中语

文54名、数学47名、英语18名、音乐7名、体育2名、美术7名,不仅招考规模大,且招考的主要

是语文、数学和英语等主要科目的教师。

2.虹吸效应与社会信任流失

教育单极集中之后,乡村的优质生源和优质师资都向县城集中,县城学校的比较优势更加突

出,而乡村学校则由于生源和师资的流失而质量进一步下降,城乡教育差距不断增大,县城学校

的虹吸效应越加显著,农村家长对乡村教育的社会信任度因此不断减弱。

在这种竞争态势下,生源流动是全方位的,村小的学生向乡镇小学和县城小学流动,而乡镇

小学的学生向县城小学流动,因此,并不是说处于中间的乡镇小学就不会被卷入,所有农村学生

的家长,包括乡镇和村庄的都被卷入教育竞争之中。在激烈的教育竞争中,送子女进城上学成了

学生家长竞争的主要标的,甚至成为一种有面子的象征,如果没有能力送子女进城读书,家长在

村庄中会被认为是无能的,其在村庄中的面子也会受到影响。

(二)县域城镇化的不稳定性与农民家庭资源透支

在教育城镇化背景下,作为一种家庭策略的亲代陪读开始兴起,推动农民家庭从“一家两制”

向“一家三制”转变,家庭成员由此拆分在村庄、县城和大城市三个不同空间,并围绕子女教育目

标而整合[30]。由于农民无法实现稳定的本地就业,县城只是一个为了家庭长远发展而选择的暂

居地,等到家庭发展目标完成———其中最主要的是子女教育目标完成,县城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就

大大降低,农民就可能会选择离开县城,回到农村老家或者到其他可以实现生产与生活兼容的地

方。学者的研究显示,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化更加稳定[31],而拆分型城镇化中农民家庭生产与

生活的空间分离造成县域城镇化的不稳定性,县域城镇化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是高度权宜性和策

略性的。因为县域城镇化是不稳定的,农民还需要进行再城镇化才能够实现真正稳定的城镇化,

而再城镇化需要在有稳定产业基础的大中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才可能实现。

县域城镇化是不稳定的城镇化,透支了农民家庭的发展资源。在“一家三制”的农民家庭中,

县城是农民家庭再生产的中心,也是家庭资源的汇聚点,打工的收入就不再向乡村回流,而是向

县城回流。不仅打工收入不再往乡村回流,而且更重要的是农业收入还要向县城汇聚。农业对

县城的家庭消费的支持,主要体现在购房方面。对于农民家庭来说,进城购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家庭发展目标,需要集聚家庭中的大量资源去完成,无论是父代还是子代都要为此而付出,尤其

是父代面临着更加严峻的伦理责任。为此,父代需要进行很长时间的积累,将自身的积累全部支

持于子代,同时,依靠农业生产进行自我养老,减轻子代的养老负担,这也是对子代的一种变相支

持。通过自我剥削式的长期积累,父代为子女购房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持。可见,教育拉动的土

地城镇化本质上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县级政府和本地房地产商获得了

巨大的利益,而农民的家庭发展则陷入更大的风险之中。

不稳定的县域城镇化不仅透支了农民的家庭资源,而且还导致县域城乡关系的不平衡。在

“半工半耕”的家庭生计模式下,父代对子代城镇化的支持是一种接力式城镇化,能够降低城镇化

的风险[32]。但是,由于县城缺乏产业基础,农民进城以后只能以纯消费者的方式实现城镇化。

这种消费带动的城镇化下,县城必须依靠从外部抽取资源才能维持自身的增长,一旦资源基础不

再有效,它的增长就难以维系,因此,要维持县域城镇化的稳定性就需要源源不断的乡村资源的

支持。父代对子代不仅仅是购房上的一次性支持,而且是长期性的支持,同时,子代家庭发展能



力受限的情况下,也自然缺少反馈父代家庭的资源。这种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关系反映到城乡

关系上面,就是县城自身因为缺乏造血功能而呈现出一种县城依附乡村的格局,但县城在获得经

济增长的同时,由于产业空心化缺乏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城乡关系的不平衡性因此较为

突出。

五、新型城镇化战略中的县域城镇化功能分析

中西部农业县由于区位条件限制,非农产业发展缺乏空间,县域产业空心化,在此约束条件

下,县级政府对房地产业的依赖程度更高,并且将教育作为拉动农民进城的主要工具。农民城镇

化以进城买房和进城陪读为主要形式,但是由于县域缺乏本地就业机会,农民家庭的生产和生活

空间分离,所形成的是一种依靠县城外部的资源支撑县城生活的拆分型城镇化,县城也因此变成

一个非生产性的消费性城镇。这种县城依靠外部资源输入得以发展的城镇化模式下所生成的是

一种依附性城乡关系,一方面导致城乡教育的两极分化,另一方面也导致农民家庭资源的透支。

以县城为载体的县域城镇化对于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正如中办、

国办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所指出的,以县城为载体的城镇

化建设应当“顺应县城人口流动变化趋势,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

位”,“合理发展农产品主产区县城”[3]。中西部农业县的产业发展空间主要集中在农业及与农业

相关的二三产业发展上,非农产业发展空间较为有限,县城所能承接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也较为有

限,因此县域城镇化应当合理发展。当前中西部农业县的县域城镇化主要依靠土地城镇化而非

县域一二三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县域城镇化的质量较低,并未实现县域城乡融合的政策目标。那

么,县域城镇化如何跳出对土地城镇化的依赖,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并且促进县域

内城乡关系的融合发展呢? 为了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笔者以为中西部农业县的县域城镇化应当

具有以下三个定位。

(一)在农民家庭发展中的过渡性

农民进城享受优质公共服务,主要的目的在于实现家庭发展,其最终的目的是通过教育投资

让子代离开县城进入大城市,从而实现阶层流动,因此,县城只是家庭发展的一个跳板,并不是一

个稳定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县域城镇化具有过渡性。

由于县域城镇化的过渡性,其发展目标并不是为了吸引农民进入县城,而是为农民提供低成

本的家庭再生产模式,以积累足够的家庭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城镇化。县域仍然是一个重要的

公共服务供给单位,通过建立城乡均衡发展的教育体系,可以有效降低农民的家庭再生产成本,

帮助农民实现家庭积累目标。因此,县域城镇化的重心是建立一个更加均衡更低成本的公共服

务体系。

(二)县域内的城乡一体性

县域城镇化应当处理好县城与县域的关系,县城的发展应当扎根而非悬浮在县域发展之中。

中西部农业县中农业是县域内的主要产业,县城自身缺少非农产业的支撑,因此缺乏对周边农村

的辐射带动作用,其构成的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城乡体系,呈现出的是城小乡大的城乡格局,县城

是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以农为主的、城小乡大的一体化县域经济体系

中,县城是服务于城乡居民的而非服务于县城居民的,具有全局性的属性,这就决定了县城的城

镇化会对县域全局产生影响,必须将城乡关联起来作为一个体系来考察县城的城镇化定位,处理

好县城与县域的关系。

从县城的全局性属性出发,县域内部的公共服务布局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否应该向



县城单极集中,判断的标准是县域最优利益,而非县城最优利益。不能将县城的特殊利益凌驾于

县域的利益,否则会造成城乡利益的对立化。
(三)与大城市城镇化的互补性

县域城镇化是城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促进县域内部城乡融合的同时,还应该妥善处理与

外部大城市城镇化的关系,促进城镇化战略的总体良性发展。当前在强调县域经济发展的背景

下,政府鼓励农民在本地实现就业,其产业发展思路是县域与大城市竞争的思路,但大城市因为

其集聚优势,在人才、资本、技术等诸多方面都会对县域形成虹吸效应,县域产业发展多数会走向

失败。为此,县域当前最重要的功能不是产业发展,而是公共服务。县域提供的低成本的公共服

务,一方面避免了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拥堵现象,减轻了大城市的生活成本,提高了大城市本地居

民的城镇化质量;另一方面,还能够为农民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公共服务,避免农民被卷入过度的

家庭竞争之中,透支其家庭发展资源。而县域公共服务最终是在不同的空间节点为大城市的发

展提供人才储备,这既有利于大城市本身也有利于农民家庭,从全局角度来说是最优的。而大城

市拥堵的降低,也能够进一步提升大城市本身的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全社会的总体经济效率。也

即,大城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增长极,通过县域公共服务的配置能够为大城市的发展减负,降低

其社会成本,进而最大化地提高其经济效率,这种增长极的发展效率最后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

式又会反馈到县域内部的公共服务配置上。从这一点来看,县域与大城市之间是分工互补的关

系,而非对立竞争的关系。

可见,县域城镇化的发展要实现城乡融合的目标,需要走出对土地城镇化的过度依赖,在县

域非农产业发展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向县城的集中应当与其产业基础相适应。在现阶段,低
成本的县域公共服务对于农民家庭再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在城小乡大的人口格局下,县域公共服

务布局应避免向县城单极集中,而是应在县域内根据人口结构和人口流动趋势进行科学布局,以
建立城乡均衡的县域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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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litUrbanizationandDependentUrban-ruralRelationsinAgriculturalCountiesinthe
CentralandWesternRegions:TakingXCountyinGansuProvinceasAnExample

ANYongjun
(Faculty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eijingSocialManagementResearchBase,

Beij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Beijing100124,China)

Abstract:Countyisanimportantentrypointforthedevelopmentofurban-ruralintegration,andthecentralandwestern
agriculturalcountiesareimportantspatialnodesforurbanization.Doescountyurbanizationpromotetheintegrationof
urban-ruralrelationswithinthecounty? ThroughthecaseanalysisofXCountyinGansuProvince,thestudyfound
that:Countyurbanizationisaspliturbanizationinwhichtheproductionandlivingspacesofruralfamiliesareseparated.
Thecountyhasbecomeanon-productiveconsumercity,anditsdevelopmentisbasedonruralfamilies.Basedonthein-
ternalresourcetransfer,whatisgeneratedisthedependenturban-ruralrelationshipoftheruralareasservingthecoun-
ty.Thedependenturban-ruralrelationshipisgeneratedbytheurbanizationmodeloflanddrivenbyeducationunderthe
constraintsofthehollowing-outofindustries,andhasledtothefollowingtwosocialconsequences.Firstly,theinstru-
mentalizationofeducationhasledtothepolarizationofurban-ruraleducation.Secondly,theinstabilityofurbanization
hasledtoanoverdraftofruralfamilyresources.Totrulyrealizethenewpeople-orientedurbanizationandtheintegrated
developmentofurbanandruralareas,countyurbanizationshouldassumethefollowingthreefunctions:transitioninthe
developmentofruralfamilies,urban-ruralintegrationwithinthecounty,andcomplementaritywiththeurbanizationof
largeandmedium-sized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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